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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女情短、英雄氣長：

辛亥革命時期的性別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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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辛亥革命時期，相對於傳統，女子的社會地位是有些不同，這和少數留

日、激進、革命化的女性有關。無政府主義者何震應該是女界主張「男女革

命要與種族、政治、經濟諸革命並行」的第一人，這種言論發揮影響力應該

在五四前後；秋瑾是一位種族主義者，她參加光復會，發揮的政治、社會理

念，多與個人的體驗及日本思潮的影響有關，她的英雄氣概和男人氣息，則

還深深刻劃了時代的烙印。

這個時期的兩性關係還有三個特點：一是在劇變時代下女性的角色，

「賢妻良母」傳統婦女「理想」的形象，是否仍應視為女性天職？晚清知識分

子由國家求富求強出發，一旦視女性為國民之母，母性與女性合而為一，男

權的偏見便告浮現，「賢良論」後來在不同的年代一再被提出來討論，說明婦

女解放的源頭，「為人」、「為女人」仍有爭論的餘地。第二個特色是「擬男主

義」在清末民初的流行。在父權、夫權牢固，女權社會條件不足的情況下，

女子要求「與男人一樣」，做男人能做的事業，應是婦女解放運動的起步，從

秋瑾到唐群英都有這樣的傾向，問題出在革命成功後，女子既否定「賢妻良

母」，又不願做「男性化的女人」時，女性解放運動該何去何從？這個問題顯

然不是辛亥時期婦女能回答的課題。第三個議題是在危急存亡之秋，兩性都

會面臨民族大義與個人私情之間的抉擇。基本上「滅私存公」仍是知識分子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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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運動的主要精神依據。這一來在革命歷史中往往只見國家民族大愛，私

人感情往往晦而不彰。兒女情不能長，英雄氣不能短，成了男女兩性的必然

選擇。

辛亥革命，婦女當然有正面的貢獻，婦女的角色也開始引人注目。不過

男女兩性對雙方或各自角色的認定，仍受傳統觀念相當的制約。這是五四時

期婦女解放運動之所以需要更深入的發展的原因。

一、前　言

對近代中國人來說，談人權、女權是晚近百年來的事，而且是「爭」來

的。籠統地敘述傳統中國的婦女社會地位，離不開有「三從」之說以束縛婦

女、有「內外」之別以防範婦女、有「生祧繼承」之制以賤視婦女。簡單的說，

男是主、女是從，男女不平等，女性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 1

十九世紀前半葉，的確有少數男性知識分子為婦女的待遇叫屈，李汝珍、

俞正燮、龔自珍等人著作中，有關廢纏足的言論，可視作維護女性身體權的先

驅者。稍後，維新之士從鄭觀應、陳 到康有為、梁啟超等男士，除了呼應放

足運動之外，更提倡興女學以開婦智。到晚清，革命風潮大起，孫中山、蔡元

培等人，也歡迎婦女投入革命行列。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一開始的確是由

男性「越俎代庖」助成的， 2 這是社會條件使然。但從女性的眼光檢視，在

「他們」的本位和偏見下，這是不是使「她們」仍然難脫傳統以男性、家國為

優先，無視女性有個體存在價值與自覺選擇權益的陷阱？本文將試著從辛亥革

命時期前後的思想啟蒙和革命活動中，討論這一問題。

  1 傳統社會縱有一二傑出婦女，得到特殊機會，做出「男性」的事業，享有「男性」的權位，也

無助於整體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往往一生過的是庸碌的生活，夏丏尊記錄的民歌可以形容：

一來忙，開出窗門亮汪汪；二來忙，梳頭洗面落廚房；三來忙，年老公婆送茶湯；四來

忙，打扮孩兒進書房；五來忙，丈夫出門要衣裳；六來忙，女兒出嫁要嫁妝﹔七來忙，

討個媳婦成成雙；八來忙，外孫剃頭要衣裝；九來忙，捻了數珠進庵堂；十來忙，一雙

空手見閻王。

見夏丏尊，〈聞歌有感〉，《新女性》1：7，1926.6，頁 1。
  2 語出鮑家麟，見〈晚清及辛亥革命時期〉，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

中國出版社，2000），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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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男性觀點出發的婦女解放論

就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來說，十九世紀末葉是一個啟蒙階段。康有為、梁

啟超、譚嗣同、嚴復等維新諸君子，從西方的天賦人權、進化論得到靈感，倡

導以不纏足、興辦女學作為實行男女平權的起步。不過，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都

充滿了矛盾和過渡色彩。康有為的《大同書》，在「去形界保獨立」和「去家

界為天民」篇中，洋洋灑灑八萬字，淋漓盡致的陳述婦女之苦，進而立下宏

願，要為「女子呼彌天之冤」，使女子「致之平等大同自立之樂」。他反覆陳述

男女身體雖有異形，但為「天民共授天權則一」。 3 他首創不纏足會，也禁止

女兒纏足，雖未曾興女學，卻也鼓勵女兒求上進。不過，他的確主張一夫一妻

制，甚至主交好為婚，但卻擁有一妻六妾。此中或可以康乃「凡人」、傳統殘

渣難去作解，但畢竟依靠男性單方面推動女權運動，不免有其侷限。 4

梁啟超是晚清在知識上最能「淬勵所本有」、「採捕所本無」的知識分子。

正因如此，他對女權的諸多想法，便不免含有可資討論的餘地。甲午戰後，興

女學被當作維新的事業之一，按照梁啟超的理解，古代「披風採月，拈花弄

草，能為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卷」，只能是「才女」，算不上「女學」。

女學是「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知有萬古、有五州，與夫生人

所以相處之道，萬國所以強盛之理」。 5 用今天的話就是指：要具備近代世界

知識的才算是「女學」。這些話當然很好，不過，他接著提到「蒙學」時說：

「蒙學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今之前識之士，憂天下

者，則有三大事，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種烏乎保？必使其種進而後

能保也。⋯⋯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 6 然後他明白宣示辦女學的好處是「上

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 7 梁相信女學有助於胎教；這種

  3 康有為，《大同書》（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頁 126、130。
  4 參見王樹槐，〈康有為對女性及婚姻的態度〉，《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1994.6，頁 27-49。
  5 梁啟超，〈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一（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0），頁 39-41。
  6 同上，頁 40-41。又參見張朋園，〈梁啟超的兩性觀：論傳統對知識分子的約束〉，《近代中國

婦女史研究》2，1994.6，頁 52-53。
  7 梁啟超，〈倡設女學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二，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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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連在一起，婦女問題便會跳過以婦女本身權益

作考量，而直接與國家民族救亡圖存掛鉤。同一時代的嚴復、林紓更明白直接

的點出：「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 8 「母苟蠢頑靈氣失，胎教

之言人不知，兒成無怪為書癡。⋯⋯果立女學相觀摩，中西文字同切磋，學成

即勿與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 9 在這些知名男子筆下，女子受教育的最終

目的似乎只為了「相夫教子」、「強種保國」。

在「母健兒肥觀」下，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國民母」。設女子學堂既被

眾所肯定，民間興女學乃風起雲湧，官方也頒訂女子學堂章則，1907 年清廷

頒佈「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宣稱其教育宗旨為「啟發知識、保存禮教」，著重

在為婦、為母之道，依然看不到女子的個性。 10 女子是為了下一代而受教育，

於是這時期開始流行的字眼「國民母」，代表的涵義，既是推崇又是約束。

1905 年《順天時報》的一篇文章〈女子為國民之母〉說：

國民是已經貴重的，女子還是國民的大母，那貴重的還了得。女子既然這樣

貴重，總得設法培植才好。培植一女子，就能成全多少國民，女子和國家，

有密切的關係，女子可輕視嗎？

女學堂不開，國不能強，女學堂不多開，種不能強，這是怎麼說呢？女智不

  8 嚴復，〈原強〉，轉引自中國史學會主編，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三）（上海：神州國光社，

1955，2 刷），頁 55。
  9 林紓，〈閩中新樂府〉，轉引自鮑家麟，〈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思想〉，《中國婦女史論集》（臺

北：牧童出版社，1979），頁 274。
10 光緒 33 年〈學部奏評議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小學堂章程摺〉，述女子師範學堂教育總要第一、

二條謂：

中國女德歷代崇重，凡為女為婦為母之道，徵諸經典、史冊、先儒著述，　　可據。今

教女子師範生首宜注重於此，務時勉以貞靜、順良、慈淑、端儉諸美德，總期不背中國

向來之禮教與懿媺之風俗，其一切放縱自由之僻說，（如不謹男女之辨及自行擇配，或

為政治上之集會、演說等事），務須嚴切屏除，以維風化。（中國男子間有視女子太卑賤

或待之失平允者，此亦一弊風，但須於男子教育中注意矯正改良之。至於女子之對父母

夫婿總以服從為主）二、家國關係至為密切，故家政修明，國風自然昌盛，而修明家

政，首在女子普受教育，知守禮法。又女子教育，為國民教育之根基，故凡學堂教育必

有最良善之家庭教育以為補助，始臻完美而欲家庭教育之良善，端賴賢母，欲求賢母，

須有完全之女學。凡為女子師範教習者，務於此端，體認真切，教導不怠。

引見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1─1911》，下冊（臺北：傳記文學出
版社，1975），頁 97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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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實由女子不學的緣故，果能多開女學，共明強國強種的理，第一樣，可

以破除纏足的惡習，強；第二樣，不纏足可以練習體操，強；第三樣，凡有

一切算術、輿地、格致、製造等科都可以學，強。做女子時強，做母時也必

強，母強子必強，種強國必強。 11

這一段話，將「強國強種」的重責大任加諸「國民之母」，卻未曾說「女

國民」或「國民母」，是否也具有「國民」資格和享有什麼權利？

事實上，晚清興女學、不纏足等運動的倡導者，多半還是男性，在他們看

來，婦運與其說是解放婦女，毋寧說是解放男子。這還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一是處在國家面臨空前危機之際，作為一家之主的男性，似乎特別覺得家室之

累的沈重。「男子漢，男子漢，靠他穿衣，靠他吃飯」。過去女子依賴男子過日

子，被視為天經地義之事，如今則抱怨女子「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 12

這時候男子對古來的「三從」也表示不滿：「婦人三從，吾則曰三累，三累者

何？未嫁累其父，既嫁累其夫，夫死累其子。」 13 過去「無才便是德」的說

法，現在也變成禍延男士的罪過：「女子不學則害男子之生計；女子不學，則

害男子之身體；女子不學，則害男子之道德。」 14 這種說法，似乎女界也加以

認同：「（女子）無高尚的理想，則男子之志氣為之消磨；無獨立的生活，則

男子資財為之耗棄。」 15 因而不論興女學也好，禁纏足也罷，都是從「略息男

子之仔肩」、「無為我大好男兒累」 16 出發的。

11 《順天時報》，光緒 31 年（1905）6 月 17 日。次年 4 月 22 日該報的另一篇文章〈續論女子
教育宜定案旨〉，也說女子教育重要，因為「國必有賢女，而後有賢母賢妻，必有賢母賢妻，

而後有為國效力之國民」。至遲於 1903 年 3 月的《浙江潮》第三期〈日本留學女學生共愛會
章程〉中，已看到「女國民」的用辭；「國民母」出現於 1904 年 5 月出版的《女子世界》。

12 梁啟超，〈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一，頁 38。女界張竹君也說：中國半數瘋狂男子加
上半數柔弱女子，大局阽危；女子坐食，導致男子竭蹶生計，喪其愛國志行，乃女子不能役其

力以自養，有以短男子之氣也。見張竹君，〈女子興學保險會序〉，《中國新女界雜誌》6，1907.
5。

13 勇立，〈興女學議〉，社論，《東方雜誌》3：13，1907.1，頁 242。
14 同註 13。
15 煉石（燕斌），〈中國新女界雜誌發刊詞〉，1907 年 2 月。見張柟、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

年時論選集》（以下簡稱《時論選集》），卷二冊下（北京：三聯書店，1978），頁 895。
16 黃公〈大魂篇〉中說：「中國女學不興，故家庭腐敗，嗟兒女之情長，使多少英雄氣短。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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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這些立論所襯托出來的是「賢妻良母」主義。1902  年在上海的

「務本女塾」，創校的宗旨明言是培養女學生作「賢妻良母」。 17 「夫賢母良妻

也者，具普通之智慧，有普通之能力，而能襄夫教子之謂也。」 18 他們的用

意不外乎認定婦女應是「在家為女，出嫁為婦，生子為母」，「有賢女而後有賢

婦，有賢婦而後有賢母，有賢母而後有賢子孫。」 19 不論稱為「賢母良妻」或

叫「賢妻良母」，名詞可能有東洋味，基本概念實揉合了古代傳統婦德與近代

民族主義勃興後「國民母」的理想，故有傳統意味又具現代性的意涵。 20 晚

清賢妻良母主義的提出，為摒棄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不能不說是進

步了，不過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上一直是長期富爭議性的話題。清末，翰林

革命家蔡元培辦愛國女學，要婦女加入革命行列，搞暗殺活動，的確夠激進

了，但他同時又認為賢妻良母是婦女的「天職」，「無可非難」。 21 要女子走出

去，又要女子回家來。反對者即指出：「夫賢母云者、良妻云者，均對於男子

而言。為他人母，為他人妻，美其名曰賢母、曰良妻，實則男子之高等奴隸

耳。」 22 從女權運動者的觀點，固不會為了非難賢妻良母而主張「悍妻惡母」，

但的確有「曷不云賢父良夫」之嘆。 23 賢妻良母論一旦陷入男尊女卑的思想

窠臼，要婦女走出家庭，看似號召婦女自養自立，有進步的意義；卻又怕婦女

失去傳統母性與婦道，急於把婦女拉回廚房、主掌家政，實際上反而加重女性

的負擔。在男權框架下的婦女解放論，女性似乎只能在夾縫中掙扎。1903 年

將提倡女學使能自立，無為我大好男兒累。」見《中國女報》1，1907.8，收入《時論選集》。
卷二冊下，頁 843。

17 參見鮑家麟，〈晚清及辛亥革命時期〉，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 113。
18 陳以益，〈男尊女卑與賢母良妻〉，《女報》2，1911，轉引自《時論選集》，頁 482。
19 清如，〈論女學〉，《中國新女界雜誌》2，1907.2，頁 4。
20 參見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以下簡稱〈「娜

拉」在中國〉）（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 年 6 月），頁 8。陳以益指出賢母
良妻主義是自日本傳染來的，同註 18。

21 蔡元培說：「女子於生理上有為母的天職，且現代社會組織，為母的不能不先為妻。所以為妻

為母，在現代女子便為主要職責。既為妻，即不可不良，既為母，則不可不賢，自然之理，無

可非難。所以良妻賢母，不得不認為對於現代的女子最主要的要求。」見〈現代女子的苦悶問

題〉，原載《新女性》，卷二冊上，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宣傳部編印，《婦女問題重要言

論集》（南京：民國 18 年 7 月出版），頁 63。
22 陳以益，前引文，同註 18。
2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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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學生刊物《江蘇》登出署名龔圓常的文章說得對：「女權不能由男子之提

倡贈與，必須女子自振起、自獨立，盡國民之義務，始能獲真正之權利。」 24

三、和男性一起鬧革命

二十世紀初葉，中國政治和社會逐步激進，知識界、婦女界也開始有革命

化的趨向。辛亥革命前夕，全國學生數一百五十六萬人，女學生約一萬五千多

人；留日學生上萬人中，女生約百人。 25 在「歐風美雨」的衝擊下，當時為

數不算多的女學生開始辦雜誌、組團體、投入革命活動，很快的走向社會，展

現女性變革的初期形象。而「男界」新知識分子也扮演鼓動、贊助者的角色。

當時留日女學生人數不多，但相當活躍，大約受到日本明治遺風，例如福

澤諭吉、森有禮等倡導女權的影響，她們利用刊物移植新風氣。 26 在國內，

女性知識分子以上海和長江中下游一帶女學堂較多的地區為基地，創辦報刊雜

誌，逐步取代由男性代婦女解放運動宣傳立說的局面。1903 年，金一(天翮)

出版《女界鐘》一書，表達一位男性對女性的期望，雖仍擺脫不了「生一個肥

壯的兒子」，「要像個男人」這樣傳統又男性本位的看法，但已提出天賦人權、

自由自在、模範國民、提倡革命諸新道德觀。 27 到 1907 年，秋瑾在上海創

辦《中國女報》接著演出的女英雄悲劇，她倡論男女平權、注重女子體育、主

張社交公開、婚姻自由、參與政治、投入革命等，展現當時相當少見的婦女本

身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傳統中國的婦女社會關係，大體上是以家為中心展開的網絡，因此有所謂

「國民母」的思考模式。婦女一旦變成近代國家組成的一分子，便得思考在國

家主體下的角色和權利。晚清的婦女革命化，無疑的會調整婦女在「國家」中

24 龔圓常，〈男女平權說〉，《江蘇》4，1903.7，頁 145。
25 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6），頁333。
26 新女性刊物中刊登了福澤諭吉的文字，如〈男女交際論〉，刊載於《女子世界》2：6，1907。
27 愛自由者金一《女界鐘》一書中，主張教育女子要有八條標準：一、教成高尚純潔完全天賦之

人；二、教成擺脫壓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教成思想發達具有男性之人；四、教成改造風氣女

界先覺之人；五、教成體質強壯誕生健兒之人；六、教成德性純粹模範國民之人；七、教成熱

心公益悲憫眾生之人；八、教成堅貞節烈提倡革命之人。引自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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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的角色。 28 二十世紀初葉無政府主義者對婦女地位的討論、知識分子對

女英雄豪傑的推崇、秋瑾的事蹟和晚清一系列的革命行動，對把婦女從家庭推

向社會、國家，都起了作用。

不論是在東京或在巴黎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都謳歌革命，視革命為世界

進化的關鍵。 29 革命之首要是反對強權，因此主張廢除婚姻、財產、家庭，

破除國家、種界。破婚姻，求人人之平等，可提升婦女地位；要毀家，從事社

會革命，自男女革命始。女子既不依附於男子，又不受家庭之牢籠羈絆，乃得

自立。基本上，無政府主義者反強權，故反對政府、國家的存在，由個人直接

連到天下，過去屬「阿頓」（atom）的私德、小德，如誠意、正心、修身，屬

「拓都」（total）的公德、大德，如齊家、治國、平天下，均應修正調整。要把

過去從「家庭」出發的三綱五常，和其所代表的夫權、父權、君權廢棄，重新

建立新的社會道德和秩序。

世運之進，恃人人自立也，人人博愛也。然兒女情長，則英雄氣短。室家念

重，則世界情輕。明知公益之事，因有家而不肯為；明知害人之事，因有家

而不得不為。使人志氣消沈，神魂顛倒，求學而不進，為德而不終者，皆家

之為患也。一人如此，人人如此，世運亦因之停滯而不進。必家毀而後進化

可期。 30

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因無「家累」，男人無後顧之憂，不必奔勞衣食；女人

可得自由之身，從事社會進化之革命活動。不論東京派或巴黎派，不論男性或

女性，他們雖都共同認定女權伸張靠女子。 31 不過以女子能力薄弱，復恐男

子之解放女子出於男子之自私自利，因此女子應學習歷史上之中西女傑， 32 先

28 近代中國「革命」決定了婦女與國家的關係，從清末一直到毛澤東時代的歷史都可覆檢。參見

Tani E. Barlow, “Theorizing Woman: Funu, Guojia, and Jiating”, in Angela Zito and Tani
E. Barlow ed.,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254.感謝柯惠鈴小姐提供此資料。

29 「嗚呼，革命，革命！自有世界以來，無年無月無日無時無分無秒無革命。革命者，直前不息，
勇往不倦，質言之，大千世界進化之大關鍵也。」見民李石曾，〈無政府說〉，《新世紀》33，
1907.1。

30 鞠普，〈毀家譚〉，《新世紀》49，1907.5。
31 見民，〈無政府說〉，同註29；震述（何震），〈女子解放問題〉，《天義報》7-10，1907.9 -10。
32 晚清報刊介紹中西女傑的文字，有出於男性、有出於女性之手，他們為文的動機或有不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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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男子的革命陣營，「盡覆人治，迫男子盡去其特權，退與女平，使世界無

受制之女，亦無受制之男，夫是之為解放女子。」 33 辛亥革命前後，女界開始

提出「養成國民資格」、「完全的國民」諸議題，其內容包含要求男女平等、爭

取自由、民主等範疇，也包括樹立新的「女德」，以慈愛、高尚、俠烈、勇毅

取代傳統的幽、淑、貞、靜。 34 1907 年《中國女報》發表黃公的〈大魂篇〉，

視女權為國之「大魂」，文章號召女子爭取女權，但不妨「還以助男子，共爭

主權於異族。」 35 這些話隱含了這樣的意思：男子雖然是女子解放的敵手，女

子解放的初步過程卻不妨追隨男子從事「公眾」反滿革命的活動，女子解放的

最終目標是「同男人一樣」。但是，歷史的發展十分詭異：當革命暫告段落，

民國初定，女子要在政治權利上分一杯羹時，強大的政治文化傳統下造成「男

性的反撲」，那就不是女子一廂情願的「男女平等」口號可以紓解的了。

二十世紀一開始，的確就有不少女性參加了各種類型的政治活動。如

1900 年漢口自立軍之役，周（福貞）、毛（芷香）、劉（惠芳）三女士參與；

1901  年開始的拒俄運動，留日女學生參加拒俄義勇隊，隨後並成立最早的一

個婦女團體「共愛會」（1904）。上海女界組「對俄同志女會」（後改名爭存會）

作桴鼓之應。拒俄運動失敗，許多婦女青年因而轉向革命。1905 年 4 月出版

的《中國白話報》正式號召「諸姊妹」追隨父老兄弟致力排滿救國行列。 36 這

一年五月的反美拒貨運動，又有很多婦女認為參與愛國運動是提升婦女地位的

良法，「女界亟待自立，與男子平等，抵制美貨自當一律贊成。」「女人能夠實

行抵制，就是自立的基礎。因為向來纏了兩只腳，抹一個頭，靠著男人過活，

還有什麼工夫才幹去問天下事、去盡義務呢？如今不買美貨就是盡了國民一分

性作者或有激勵女性出頭「有為者亦若是」的想法，男性作者有從介紹西方女傑而想掌握對新

女性典範的詮釋權，對晚清婦女勇於參與革命活動，應有一定的激勵作用。參見劉人鵬，〈「西

方美人」慾望裏的「中國」與「二萬萬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國族與婦女〉，載氏著，《近代

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頁 129-197；許慧
琦，「「『娜拉』在中國」，頁 15-22。

33 同註 31，何震文。
34 巾俠，〈女德論〉，《中國新女界》1，頁 5-9。
35 黃公，〈大魂篇〉，《中國女報》1，1907.1，收入《時論選集》，卷二冊下，頁 844。
36 引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主編，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

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頁 3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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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義務，豈不是自立的基礎嗎？」視參加抵貨運動為「國民聯合的先聲，女

子復權的機會」。 37 明白的說，女人要復權、要解放，最好的辦法是和男子一

起鬧革命。

1905 年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女性不受歧視也沒有缺席。武昌起

義前的同盟會十次武裝起事，婦女雖非主幹，但確曾以不同的方式參與。清末

蔡元培早有心培養「女刺客」，辛亥前不少女性學習製造炸藥，其後汪精衛、

劉思復、京津同盟會的暗殺組織和行動，多得到女黨員之助。1911 年廣州三

二九之役前後，女同盟會員活躍在香港、廣州之間，傳遞消息、運送武器、掩

護機關、扶傷救難等事蹟，早已膾炙人口。 38 婦女從「被拯救者」到可以和

男子平起平坐、共同從事革命活動，當然是地位的一大提升。女性自身的覺醒

是主要的力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鑑湖女俠秋瑾。當時給王時澤的信上，秋

瑾說：「光復之事，不可一日緩，而男子之死於謀光復者，則自唐才常以後，

若沈藎、史堅如、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

也。願與諸君交勉之。」 39 秋瑾絕對是晚清傑出的女權運動者，她的詩詞作

品，具有強烈的女性獨立意識，但當她看到時局阽危，憂心國事如麻時，又不

能不見「男」思齊焉─要「和男人一樣」，以男性職責自期，也呼籲女子為

男性所當為。秋瑾自己身體力行，在 1907 年的安慶、紹興之役中殉難，成

為「中國女界革命流血第一人」， 40 她的理念透過《六月霜》、《軒亭復活記》、

《革命魂》等通俗書刊的傳播，激發大量女性參與了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女

國民、女子北伐光復軍、女子軍事團、同盟會女子尚武會、同盟女子經武練習

隊、赤十字會、銳俊學社，從南方到北方，均可看到女子參與辛亥革命的蹤

37 和作輯，〈一九○五年的反美愛國運動〉，《近代史資料》，1956 年 1 月號，頁 35、39。
38 吳微蘭，〈婦女與革命〉，《婦女時報》6，1911.12。又參見林維紅，〈同盟會時代女革命志士

的活動〉，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香出版社，1992），頁 296-346。
39 〈秋瑾致王時澤書〉，收錄於秋瑾撰，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秋瑾先烈文集》（臺北：中國

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2），頁 113。
40 景梅九，《罪案》，頁 80。有關秋瑾的生平、思想與行動的分析，參見Mary B. Rankin, “The

Emergence of Women at the End of the Ching: The Case of Chiu-chin”, in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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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 41 值得注意的是當 1912 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南北議和之後，女子的

革命行動便逐漸為政治活動取代，鋒芒所指，轉向女子參政。

民初女子參政，過程曲折。1911 年 11 月社會黨女黨員林宗素發起的「女

子參政同志會」，抱定「普及女子之政治學識，養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待國

民完全參政權」為宗旨。 42 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第五天，林宗素訪問孫大總統，

獲得男女平等參政的承諾。消息一經發佈，立刻引來守舊男士的反彈，章炳麟

抓住這個題目向孫中山興師問罪：「女子參政之說，果合社會良習慣否？⋯⋯

乃聞某女士以一語要求，大總統即片言許可。」章要孫「慎爾出話」。孫中山

雖一向主張男女平權，但正當「中華民國聯合會」對同盟會進行尖銳挑戰時，

不得不表示退讓，收回成言。這是孫中山對女界第一次「食言」。 43 1912 年

3 月，主張從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提倡實業下手，待女子政治知識具備，資

格已備，再行參政的「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上書孫中山請撥款扶植該社創

辦「女子共和日報」，孫對她們「不遽求參政」的溫和態度，表示滿意，稱讚

她們「願力宏大，志廣高遠。」 44 立即答應支撥五千元作開辦費，覆文皇皇載

入第九號《臨時政府公報》。未料十一號《公報》隨即以「正誤」方式取消。 45

孫中山第二次對女界「食言」，所透露的當然不只是南京臨時政府經費拮据的

41 武昌起義後，各地有女國民軍、女子北伐隊、赤十字會等組織，參加革命的女志士不在少數。

參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陳鳴璧，〈光復時代女界活動史〉，《神州女報》1-7，1912.11-1913.1；張馥真，〈辛
亥前後江浙婦女界的革命活動片斷〉，收錄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

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1-63），冊 六，頁 70-72。
42 〈女子參政同盟會草章〉，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頁

910。
43 林宗素，〈女子參政同志宣言書〉，《婦女時報》6，1912.4；〈中華民國聯合會復臨時大總統

書〉，同上書，頁 777。章炳麟在中華民國聯合會上發表政見，還主張應斟酌保留「中國之美
俗良法」，包括「婚姻制度仍舊」、「家庭制度宜仍舊」。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

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頁 950。孫中山的退讓，見〈臨時大總統再復中華民國聯合會書〉，
同上書，頁 777。

44 〈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致孫大總統函〉，上海《民立報》，1912 年 2 月 3 日；〈復女界共和協
濟社書〉，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2，頁 152-
153。

45 〈孫大總統復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函〉，《臨時政府公報》9，1912.2.6，頁 7；《臨時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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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而已。 46 在另一場合，孫中山說：「瓜分一起，雖男子猶無參政權，況

女子乎？」孫的確講出男人想當然耳，卻使女性大為不滿的話，《神州女報》

的女記者沈姬鎧就立刻駁斥說：「惟因男子無消滅瓜分之才力（即有之亦薄

弱），故女子須要求參政權以助之；惟因男子將蹈無參政權之大禍，故女子須

要求參政權以救之！」 47

1912年 3月，有一群激進的女子為了要求臨時參議院討論「臨時約法」

時，能納入男女權利平等的條款，三次闖入參議院請願，激烈到「惡言抵觸，

大肆咆哮」，並一度打碎參院窗戶玻璃，以暴力相向。 48 女界更怒斥中華民國

已成「中華男國」、共和體制已成專制政體。 49 這是近代史上女性為女權奮

鬥，難得的一次「怒吼」！不幸的是在當時仍然保守的社會氣氛，加上男士優

先、男性本位的思考模式下， 50 與男人爭參政權的婦女運動，反遭致社會負

面的評價。女界吳弱男說「今日女子非不得參政之為患，乃不知所以參政之為

患；非男子吝參政權不與之為患，乃女子獲參政權如石田不可耕之為患。」男

界具有西方知識的王寵惠公開宣稱「女子參政，男子進德，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 51 《民立報》記者王空海更認為女子知識不足，不當責以經邦之道、庶

11，1912.2.9，頁 3。
46 1912 年 3 月 16 日，神州女界共和協進會成立會，吳稚暉發表演講，題目雖是「女子應有參

政權」，但卻主張女子應多學習、準備，不應急於求成，因為女子參政是「不必爭而必有之

事」，又說女子可以當議員，「不應作官」。與會者也都主張女子參政應用漸進和平方式，不要

「浮躁」。這些話顯然多出自諸男性本位者之口。參見王家儉，〈民初的女子參政運動〉，《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1，1983.6，頁 149-171。
47 沈姬鎧，〈直言〉，《神州女報》2，1912.8。
48 女界的要求，參見〈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參議院書〉，《婦女時報》，6 號。1912 年 3 月 19、

20、30 日，唐群英、張義英、張昭漢、林宗素、吳木蘭、沈佩貞等數十人三闖臨時參議院。
4 月初她們合組「女子參政同盟會」繼續從事政治活動。見 1912 年 3 月份上海《民立報》的
報導。

49 「今吾國非中華民國也，乃中華男國耳。不然何以女子不得參政；今吾國無共和政體也，乃專
制政體耳，不然何以女子不得自由。」見沈姬鎧，〈直言〉，《神州女報》2，1912.8。

50 王空海論列婦女參政問題時，說「欲參與政治，不可不具有政治上之知識與政治上之能力，今

全國之男子不解共和國家為何物者，尚居多數，何況女子！」鮮明呈現男子優先、女子其次的

想法。見楊季威，〈致某報記者書〉，《婦女時報》6， 頁23。
51 吳弱男言論見《民立報》，1912年3月29日。吳弱男是章士釗的夫人。王寵惠的說法見〈胡

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2，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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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計；男居外、女主內，天職不同，不可反其道而行；女子參政，家庭、社

會生活失序，貽禍難數。 52 發言的內容多仍擺脫不開以男人為本位的成見和

傳統的包袱。1912 年 8 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因政綱中未列「男女平

等」一條，國民黨主幹宋教仁竟遭女黨員兩番毆擊，女性黨員聲言：此乃為二

萬萬女同胞出口氣！另一女黨員更忿忿不平地指出國民黨削去男女平權黨綱條

文，乃「大不文明」之事，建議應將「國民黨」改為「男國民黨」，以免魚目

混珠。 53 但黨的正式綱領，依舊為了「適應社會積習，減少阻力」，刪除了

「男女平權」的條文；稍後國民黨領袖孫中山試圖解釋，卻又說出頗令女界失

望的話：「多數男人之心意，非少數人可能挽回」。不過，他隨即補充兩句真

心之言：「切勿倚賴男子代為出力，方不為男子所利用也。」 54 從女性的角度

看來，男子言行不啻為女子從政熱澆了盆冷水，而且男人的確成了女子解放運

動路途上的一塊大石頭。

辛亥革命時期的女子解放運動，在本質上頗具過渡色彩，例如運動的本身

是要擺脫男子，但卻又得學習男子的氣質和行徑。金一在《女界鐘》列舉教育

女子的八項新標準之一是：要教成女子思想發達具有「男性」之人。當時知識

分子討論女權或倡論革命時，每可找到以陽剛做比、氣勢磅礡的詞句：「不革

命非丈夫」、 55 「同他若個奇男子，請看支那女丈夫」。 56 「明明明，二十世

紀大漢女國民，激昂慷慨赴前程。觥觥自由魂，鐵血作精神。俠骨柔腸和愛

情，氳氤磅礡，瀰漫膨脹，煙士披里純。」 57 「童靴繡甲桃花馬，龍旗耀日

明；紅玉木蘭秦良玉，都是女軍人！同仇敵愾流血喪元，為國之干城；奮我巾

幗，不讓男兒樹一軍！」 58 在革命女傑中，最具有豪氣和男子氣的秋瑾，詩、

52 《民立報》，1912 年 2 月 28 日。有關民國元年 2、3 月間女子參政權的討論，可參考王家儉，
前引文。

53 沈姬鎧，前引文，同註 47。
54 1912 年 8 月 13 日的同盟會本部會議中，女黨員王昌國為男女平權條款的刪除，毆打主持會

議的宋教仁，「今日特為二萬萬女同胞出氣」；8 月 25 日的國民黨正式成立會上，唐群英又
為此痛擊宋教仁。見上海《民立報》，1912 年 8 月 14、26 日。孫中山發言見〈復南京參政同
盟會女同志函〉，《孫中山全集》，卷二，頁 438 。又參見王家儉，前引文，頁 161-164。

55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江蘇》4，1903.7，頁 17。
56 無瑕，〈回甘果〉，京調二黃新腳本，載《新女界雜誌》2，1907.1。
57 佛哉，〈女國民歌〉，《女子世界》2：6，1905。
58 〈女軍人〉，唱歌集，《女子世界》，同上，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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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充滿了豪邁之氣，她曾自嘆：「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常生肝

膽，因人常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磨折。」 59 她的「感憤」詩，氣

魄勝過男子：「莽莽神州嘆陸沈，救時無計愧偷生，摶沙有願興亡楚，博浪無

椎擊暴秦。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經營恨未酬同志，把劍悲歌涕

淚橫。」 60 秋瑾的詩詞如〈寶刀歌〉、〈寶劍歌〉、〈勉女權〉等，文字上很難看

出是女性的作品。事實上，秋瑾個人不論裝束、氣質都有男性的猛厲之風。摯

友吳芝瑛說秋瑾「儒文俠武」，復好擊劍。 61 她的打扮很男性化，1906 年從

日本返浙後，常穿「月白色竹布衫一襲，梳辮著革履，蓋儼然鬚眉焉。」 62 她

在《民報》或《新世紀》刊出的照片，不是騎馬戎裝、和服執刀，便是西裝革

履、手持拐杖。不過，外表雖喜「女扮男裝」，理念則未曾忘記自己的性別定

位；性格上雖或少「沈毅之概」 63 ，但行動上的確勇猛不亞於男士。民初女子

參政運動的熱心女子，如唐群英、王昌國，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也都是有「男

子氣象」的女性。 64 所謂「擬男主義」在民初中國的流行， 65 正表示這個社

會男權仍然當道。

晚清民初時期，婦女要投入過去一向屬於男性勢力範圍的政治活動，要與

男子共盡「國民」義務時，女子要承擔的是「男子」才能勝任的角色和工作。

千百年來流俗約束下，女性以男性社會標準框定自我時，女子想要出頭，得

「先學男人再做女人」，於是婦女男性化的「擬男主義」，便成為一時女性解放

的標誌。這似乎是近代史上一再上演的故事，當新時代的新女性願獻身革命，

選擇認同國家、民族先於認同家庭、個人，女性意識被革命意識替代時，女權

與國權合一，女子個性便告消失。等到革命告一段落，女子會發現男權社會依

然故我，「和男人一起鬧革命」，婦女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好處。

59 秋瑾，〈滿江紅〉詞，《秋瑾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頁 101。
60 秋瑾，〈感懷〉，《中國女報》2，1907。
61 吳之瑛，〈祭秋瑾女士文〉，《民國報》3，1911.10.21，頁 7。
62 秋宗章，〈六六私乘〉，《辛亥浙江史料》，下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頁 389。
63 揆鄭，〈劉道一〉，評秋瑾之短「在乎少沈毅之概，孤注一擲是所優為」。《民報》25，1908.11，

頁 11。
64 景梅九，《罪案》，頁 346。
65 郭箴一，《中國婦女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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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兒女情短、英雄氣長

革命當然不光是吃飯、請客，但除了偉大的理想和號召之外，有它人性的

一面，也有「個人」與「群體」之間可資討論的空間。從事革命工作者，不管

是男性抑或女性，是「人」便會有私情。革命事業是犧牲、奉獻，付出的是關

係國家民族的「大愛」，有時會與「私情」衝突，如何拿捏？如何作出決定？

值得深究。無關乎這種「大愛」的個人情愛，既不必美化，也無須醜詆。在革

命時刻，男女關係是比較複雜，生死常在一瞬間，因此革命者的感情多奔放又

浪漫。

晚清戊戌時期的譚嗣同，是介於傳統與反傳統之間的知識分子，「一死

生，齊修短，嗤倫常，笑聖哲」，自認「縱人」，是具有浪漫情懷的英雄式人

物。 66 他「衝決網羅」的激進思想，對舊制度的反叛，影響後世至大。他的

著作「仁學」，對傳統「三綱五常之慘禍烈毒」責之甚深，對夫妻關係的不合

理，批評有加。他說「本非兩情相願，而強合渺不相聞之人，縶之終身，以為

夫妻」，夫又自命為綱，「則所以遇其婦者，將不以人類齒。」宋儒更「妄為餓

死事小，失節事大之瞽說」，最後導致「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

魂。」 67 他主張夫妻亦朋友，男女均平等，有「人欲」方能存「天理」，亟見

其進步的一面。譚嗣同十九歲奉父命與李閨結婚，他的婚姻生活，根據歐陽

予倩的說法似乎並不快樂也不滿意。 68 但當譚死難於戊戌政變，李閨竟以身

殉，人稱「烈婦」。 69 譚嗣同的理念，顯然不是帶有傳統節婦烈女想法之妻子

所能認同的。和譚夫人李閨頗不相同的是秋瑾，李閨雖與丈夫不睦，但至死都

謹守傳統「婦道」成為烈女；秋瑾和丈夫王廷鈞不睦，復受家姑之迫，王又執

66 1897 年譚見社會衰敗之象，感嘆曰：「上下古今如一丘貉，不有大英雄出而滌蕩之，中國殆
終於自斃。」三聯書店編，《譚嗣同全集》（北京：三聯書店，1954），頁 333、339。

67 同上，頁 65。
68  歐陽予倩，〈上歐陽瓣　師書序〉，收錄於三聯書店編，《譚嗣同全集》，頁 519。
69  天津《國聞報》刊出〈譚烈婦傳〉，說李閨幼嫻內則，博覽群書，集歷朝烈女傳，各繫以論。

殉夫可能是受明代楊椒山（彈劾權臣嚴嵩入獄身死）夫人宮門自裁以代夫死故事的影響。見

《清議報》冊 10，1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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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不悟，秋乃斷然與之決裂，走上救國之路。「祖國沈淪感不禁，閒來海外覓

知音。金甌已缺總須補，為國犧牲敢惜身。嗟險阻，歎飄零，關山萬里作雄

行。休言女子非真物，夜夜龍泉壁上鳴！」 70 家、國之間的抉擇，女性超乎男

性的氣魄，實躍然詞中。

被稱為「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民初與宋慶齡的結合，當時是很受爭議

的一樁婚事。在台灣，孫宋聯婚直到 1965 年方正式被歷史所「承認」。 71 在

中國大陸，孫夫人地位尊崇，稱之為「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

主義的偉大戰士」， 72 但直到 1981 年 5 月臨終前才被中共中央接受她為正式

黨員，並封為「人民共和國」的名譽主席。孫中山年輕時從事革命運動，成年

奔波海外，和許多革命黨人一般，不免冷落了守在家鄉的元配夫人，因而孫的

一生過從較密的女性，見之史籍的至少有元配盧夫人、旅居日本時期的日籍婦

人、澳門陳粹芬和擔任過英文秘書的宋慶齡。1915 年 3 月，孫中山和元配盧

慕貞辦妥離婚手續，10 月與宋慶齡在日本結婚。時孫年已半百，宋年二十又

二。孫宋的婚姻用現代的話講是「老少配」，當時的確遭來不少阻難。首先，

宋家反對這門婚事，竟「軟禁」宋慶齡，宋慶齡則不惜演出「私奔」，逕赴日

本會孫，在沒有親人的祝福下，匆匆完成婚禮。 73 一起革命的中華革命黨同

志，包括胡漢民、朱執信等人，對孫宋的結合也很不以為然，他們開會討論，

派出代表進行說服，甚至致書孫「諍諫」。但孫不為所動，自認是「人」不是

「神」，「是革命者，不能受社會惡習慣所支配！」 74 事實上孫中山從未掩飾過

70 秋瑾，〈鷓鴣天〉，收錄於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秋瑾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112。

71  當時台灣在反共、戒嚴時代，對「淪落」在中國大陸，二○年代以後有「左傾」色彩的宋慶
齡，官方不承認她是「國母」，民間也不談她的生平。直到1965年「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
員會學術論著叢書」中，傅啟學所寫《國父孫中山先生傳》（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

年誕辰籌備委員會，1965 年）才首度正式把孫宋婚姻寫入孫傳中，當時擔任國史館館長的黃
季陸為該書作序，特別提及此事。

72 見張磊主編，《孫中山辭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 425-426。
73 日本外務府檔案中，透露 1915 年 3月 22 日，宋慶林（慶齡）赴日，1915 年 10 月 25 日孫

宋結婚。見俞辛焞等譯 《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頁 355、
466。1915年10月25日，孫、宋在東京和田瑞律師家舉行婚禮簽訂婚姻誓約書，完成婚姻手
續。誓約書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卷3，頁199。

74 見《孫中山軼事集》（上海：三民出版公司，1926），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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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宋的婚姻，1918 年 10 月 17 日他致康德黎（James Contlie）的信上

說：

從您最近的來信，發覺您還不知道我在東京第二次結婚的消息。我的妻子在

一所美國大學受過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兒。我現在過著一

種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種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侶兼助手。

我的前妻不喜歡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裡，她從未有在國外陪伴過我。

她需要和她的老母親定居在一起，並老是勸說我按照舊風俗再娶一個妻子。

但我所愛的女子是一位現代的女性，她不能容忍這樣的地位，而我自己又離

不開她。這樣一來，除了同我的前妻協議離婚之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了。 75

孫中山十八歲奉父命與盧慕貞結婚，盧夫人是一位缺少新知識的舊式女子，屬

傳統賢妻良母型的人，她很難理解孫的革命理想，也不會贊同孫長期的流亡生

涯，不離婚也只能維持夫妻之名而已。不論自述或報刊的記載，宋慶齡都承認

對孫有愛戴和仰慕「革命英雄」的情結，她的能力、條件，均足為孫的親密夥

伴。從某個角度來說，「惟兒女情深乃不為英雄氣短」， 76 孫中山最後十年的

苦鬥，有宋一路相隨，這對「革命伴侶」於家、國之間的人生路，理應另有一

番體會。

在辛亥革命時期，足稱革命姻緣的還有兩個例子：黃興和徐宗漢、汪精衛

和陳璧君。徐宗漢（佩萱），同盟會員，三二九廣州之役任輸運彈藥的工作，

黃興於是役中手受重傷，避入廣州河南溪峽機關部，徐親為黃裹傷指，又乘船

護送至港。黃興抵港後因指傷過劇，入雅麗氏醫院治療，徐以妻室名義代為簽

字，乃湊合了這一姻緣。 77 過去的史書極少提到革命黨人的家庭生活，如把

英雄、豪傑視為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絕非了解歷史的正道。從很有限的資料

75 〈孫中山致康德黎函〉（英文），1918 年 10 月 17 日，上海。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
委員會編，《國父全集》，卷5（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頁 417-
418。

76 有時男女之情反可成為促進志節的精神力量，晚明文人已有此說，參見孫康宜，〈中國文化裡

的「情」觀〉，《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頁 41-42。
77 馮自由，〈徐宗漢事略〉，見氏著，《革命逸史》，卷 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 334-

337；陸丹林，〈徐宗漢女士〉，《革命史譚》（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頁26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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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黃興的湘籍元配夫人叫廖淡如，育有四男兩女，另有一女名文子，為日

婦所生，宗漢育有二子，另帶有前夫所生一子一女。黃興都視如己出。莫紀彭

說黃興「英雄兒女，不私其家」乃話中有話。 78 黃興與徐宗漢的感情或出於

「同志愛」， 79 但因元配廖夫人的反對，二人未曾正式結婚，用傳統的眼光看，

徐只是「妾」，一同生活時，人稱徐為「徐先生」。 80 對一位投身革命的女革

命黨員願接納這樣的身分，除了英雄崇拜之外，黃興不脫男性主體意識，大約

也不無關係。1913 年 7 月 26 日參加二次革命時，黃親暱地稱呼徐宗漢為

「弟」的一封信上說：

弟能安心在家保育兒輩（一歐、應生、鳴、強等均在內），我極心感！弟所

負之責任，即我之責任。我所應負之責任，因不能盡而遺於汝，汝能為我負

之，使我能完全盡力於國家，即汝之責任，亦不僅為興一人也，故敢以是相

託。吾責至大至危至暫，汝責至細至久至難，然則汝之責任終艱鉅於吾乎！

人生如戲，不可認真，戰局方酣，安能逆料，但恨為國民求真正之幸福，而

目前之痛苦已不可除，安得國民均能知真正幸福由極痛苦中來也。 81

這封信顯示黃興對個人私情的看法是：國家優先、家庭個人其次；女性在家保

育兒女，男性才能盡力於國事。此中顯示：政治上打前鋒的革命家，也很難擺

脫傳統社會觀的侷限。 82

辛亥革命時期還有一個有好結局的浪漫故事是汪、陳之戀。後人的眼光把

汪精衛、陳璧君看成男女大漢奸，生平一無是處，未盡公允。清末汪、陳的革

命活動對民國的誕生，表現可圈可點。陳璧君字冰如，祖籍廣東番禺，與汪

78 莫紀彭，〈黃興致徐宗漢函跋〉，收錄於羅家倫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

杜元載增訂，《黃克強先生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73），頁 306。
79 黃興女婿薛君度教授的說法，見氏著，《黃興與中國革命》（香港：三聯書店，1980），頁 208

註 24。
80 陳維綸，《黃克強先生傳記》（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1973），頁233；又參見李又寧

的分析：Li Yu-ning, “Hsu Tsung-han: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Republican China, Vol.
10 No.1, p.17.

81 黃興，〈致夫人徐宗漢告戰事方酣不必來寧函〉，1913 年 7 月 26 日，收錄於羅家倫主編，《黃
克強先生全集》，頁 305。

82 參見Li Yu-ning, “Hsu Tsung-han: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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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籍這江山陰，父親遷至廣東番禺定居）算同鄉，她父親陳耕基是南洋華僑

鉅子。因母親的支持，陳璧君很早參與革命活動。1907 年汪精衛赴南洋，兩

人結識，汪儀表、才華出眾，具文才、詩才、口才，贏得陳之傾心。汪在

1905 年留日前，長兄兆鏞曾代訂婚約，但留日後汪留言推翻清廷，名聲大噪，

恐累及兄長，便以「家庭罪人」之名致書長兄，盼「自絕於家庭，以免相連

累」，「望縱之俾為國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同時特別聲明要與劉氏女

（文貞）解除婚約。 83 汪兆鏞於是將汪精衛「逐出家門」，上報番禺縣存案，

與劉氏婚約自然解除。

1907 年以後，汪精衛與陳璧君過從甚密，且同在一起從事反清活動。

1910 年，雙雙參與刺殺攝政王載澧案，博浪一擊，汪因此入獄，陳則常易服

男裝，設法營救。汪繫獄期間，陳每透過獄卒暗遞訊息，其中甚至以詩詞傳達

情意，在獄中汪除了常唱「楚囚之歌」吟詩作詞外，更有感人動作：

余居北京獄中，嚴冬風雪，夜未成寐，忽獄卒推余，示以片紙，摺皺不辨行

墨，就燈審視，赫然冰如手書也。獄卒附耳告余，此紙乃傳遞輾轉而來，促

作報章。余欲作書，懼漏洩，蒼猝未知所可，忽憶平日喜誦顧梁紛寄吳寄子

詞，為冰如所習聞，欲書以付之，然馬泊烏頭句，易為人所　，且非吾意所

欲出，乃匆匆塗改，以成此詞。以冰如書中有忍死須臾云云，慮其留京賈

禍，故詞中峻促其離去。冰如手書，留之不可，棄之不忍，乃咽而下之。冰

如出京後，以此詞示同志，遂漸有傳寫者，在未知始末者見之，必以余為抄

襲顧詞矣。此詞無可存之理，所以存之者，意當日咽書之微意云爾。精衛自

記。 84

汪、陳鐵窗深情，吞食情書一事，在革命黨人中曾傳為佳話。辛亥革命成功

後，汪、陳在 1912 年正式結為夫妻。1903 年《湖北學生界》曾刊登〈支那

83 汪精衛，〈自述〉，《東方雜誌》31：1，1934.1。
84 引自張靜星，《從革命女志士到頭號女漢奸：陳璧君傳記》（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頁

35。《雙照樓詩稿》，卷上〈小休集〉中載有汪精衛當時獄中所填有〈金縷曲〉一闕，十分膾炙
人口：「別後平安否？便相逢淒涼萬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窮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

離愁萬斗。眼底心頭如昨日，訴心期夜夜常攜手。一腔血，為君剖。　淚痕料漬雲箋透。倚寒

衾循環細讀，殘燈如豆。留此餘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卻頭顱如舊。跋涉關河知不

易，願孤魂繚護車前後。腸已斷，歌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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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愛國心〉一文，述說有國然後有家，有家然後有身，又說女子之愛力可

以裁制英雄，熱力可以左右世界。 85 汪、陳的事例或可作為註腳。但是，有

更多的志士是破「家」為「國」，晚清英雄烈士的書信中，即說明了這一事實。

清末激進的知識分子流傳著一種任俠的風氣，以匹夫武德為天下率，在傳

統中國社會「重然諾輕生死，一言不合拔劍而起，一發不中屠腹以謝，俠之相

也；友難傷而國難憤，財權輕而國權重，俠之概也。」 86 於是從朱家、郭解到

吳樾一彈、徐錫麟一擊，都被視為具有「俠心」之人，參合了近代西方虛無主

義的思潮，不論男性、女性都可成刺客，成游俠。於是創建國族的「共和主

義、革命主義、流血主義、暗殺主義，非有游俠主義不能擔負之。」 87 因而俠

客壯士「鼓勇前行，成則建民族的新國，敗則為民族的雄鬼，國也、鬼也，其

為民族的則一也。」 88 1905 年 9 月，吳樾以激烈行動求建設之計，在北京車

站攜炸彈行刺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轟動一時。行前，吳樾馳書未婚妻子，拋

開個人私情，從容論述生死大義。函中要求未婚妻學習法國羅蘭夫人（Ma-

dame Roland, 原名Jeanne-Marie Phlipon, 1754-1793），並有「吾之意欲子

他年與吾並立銅像耳」之語。 89 從吳樾給未婚妻的兩封信可以看出，他們兩

人對激烈行動、暗殺計畫有過討論，吳一直想「開導」她的是從漢人出發的民

族主義與愛國精神。吳既不贊成女子「身不屬己」的說法，更「勸誡」身材短

小、體氣柔弱的未婚妻不可灰心喪志。 90 吳樾大義凜然的書函當時究竟是否

感動未婚妻，並不可知，倒是吳的暗殺行動的確讓女傑秋瑾敬佩不已。 91 更

有意思的是吳樾的未婚妻，後來嫁給湖北革命黨人白逾桓。但是，辛亥年十月

85 〈支那女子之愛國心〉，《湖北學生界》3，1903.5。
86 壯游，〈國民新靈魂〉，《江蘇》5，1903.7，頁 6。
87 同上。

88 龍盦，〈政體進化論〉，《江蘇》3，1903. 5，頁 35-36。
89 吳樾，〈復妻書〉，載〈暗殺時代〉，原為《民報》特刊「天討」所附，收錄於《時論選集》，卷

二冊下，頁 729-730。
90 吳樾，〈復妻書〉、〈與妻書〉，同上。

91 秋瑾在日本得知吳樾炸五大臣以身殉難的消息後，作「弔吳烈士樾」詩一首，有曰：「憤起英

雄出皖中。皖中志士名吳樾，百煉鋼腸如火熱。報仇直以酬祖宗，殺賊計先除羽翼。爆裂同拚

殲賊臣，男兒愛國已忘身。可憐懵懵天竟瞽，致使英雄志未伸。電傳噩耗風潮聲聳，同志相顧

皆色動。打破從前奴隸關，驚回大地繁華夢。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為招魂。前仆後繼人

應在，如君不愧軒轅孫。」載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秋瑾集》，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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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出版的《民國報》，登出的吳樾傳記竟說：「吳君北上，夫人賦詩三絕送其

行，激昂哀怨高漸離易水歌也。及車站事起，惡耗達皖中，夫人遂自刎以殉。

嗚呼，兒女情長，風雲氣短，樓頭少婦悔覓封侯。沈沈女界抱敵愾同仇之志者

有幾人哉？吳夫人始以大義相勗，終則捨身相從，羅蘭瑪莉信其儔矣。」 92 這

真是篇依傳統勵志故事、烈女傳模式補述女性「潛德幽光」的傑作啊！

辛亥年參加「三二九」之役的烈士，其實很多人都有動人的想法和故事。

林文（時爽），年二十七，久不娶，人問，輒答曰「瓜分之禍，旦夕立至，尊

嚴祖國，行見廢墟，親愛同胞將卻於奴，豈志士受室時耶？」 93 這話的意思相

當於「國破家何在？」「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和妻子（王穎）一同就讀日

本千葉醫科學校的方聲洞，把妻子留滯日本，隻身回國參加起義，他給父親的

信上說要「撲滿救國」，「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

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當他自覺已是二十六歲的大男人，「對

于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只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而不能保，即為身家計，亦

不能不于死中求生也。」他要父親把王穎接回，「以盡子媳之職，或能輕兒不

孝之罪。」 94 作為革命志士，基本邏輯是先有「國」才有「家」。人固然當要

有「家」，但對男人來說，似乎還有比「家」更重要的事─為國家、民族、

四萬萬人獻身，這才是「英雄」本色。

林覺民（意洞）的〈與妻訣別書〉，應該算得上是晚清革命文學的傑出作

品。後來教育當局常把它拿來當中學國文教材，又成為社會道德的新典範。從

「意映卿卿如晤」開始，這封信的字裏行間，充滿夫妻的真情摯愛，但生逢動

盪亂世，又把國族大愛凌駕於私情之上，讀來真有既令人熱血沸騰、又熱淚盈

眶的感受。 95 這封家書的動人之處是從「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

中，說出男性英雄要比女性妻子「先汝而死」的大道理來。「願天下有情人終

92 〈吳樾〉，傳記，見《民國報》3（辛亥 10 月 31 日出版）。依馮自由的記載：「樾之聘妻某，
後數年嫁鄂人白逾桓，白先後為東京二十世紀支那社發起人，及北京帝國日報社長，亦革命黨

員之錚錚有聲者，民二為眾議院議員。」見氏著，《革命逸史》，集 3，頁 204。
93 〈林時爽小史〉，《民議》，冊 1（出版時地不詳），頁 17-19。
94 方聲洞，〈起義前別父書〉，1911 年 3 月 28 日。收入蕭平編，吳小如注，《辛亥革命烈士詩文

選》（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66-168。
95 這封信現存於中國革命博物館（大陸），是林覺民在三二九起事前三天寫在一塊手帕上的。文

見蕭平編，吳小如注，《辛亥革命烈士詩文選》，頁 17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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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眷屬」、「老吾老」、「幼吾幼」都在「捐私為公」、「以天下人為念」的大愛中

獲得極致的表現；但成就的前提是要犧牲「私情」。夫妻本可「相守以死」，但

中國的現狀是無地、無時，甚至無人不可以死！為了成全「大我」，林覺民乃

願率性就死。讀畢全函，凡澈悟大道理的人，便知林覺民不能不在「兒女

情」、「英雄氣」中做出選擇。當然林走的是：兒女情可以短，英雄氣得長！林

覺民在晚清國家、社會面臨危難，政統、道統出現危機，在國族大愛與夫妻私

情之間做出的抉擇是可以理解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公」「私」觀念

的看法雖有鬆動，但「化私為公」、「滅私存公」依然是救亡運動的精神動力與

道德根源。 96 當林覺民看到遍地腥雲，滿街狼犬，天下有情人不能成眷屬時，

便要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捨身犧牲，「為天下人謀永福」；想到天災頻仍、

盜賊充斥、瓜分禍近、奸官污吏遍地的中國，中國人隨時隨地會死，林覺民即

以先天下之憂而憂，不忍「吾與汝雙健」而活。 97 這種把身、家、國合為一

體，又有先公後私、捐私為公的想法，正是晚清革命派志士所以勇於赴義的精

神支柱。

不過，從性別的角度來看，作為「英雄」的妻子，個人是十分渺小的。丈

夫為國家、民族、公眾大利益而赴湯蹈火，比自家、個人私利重要是理所當然

的，這是「國亡家不在」、「國之不存，人將焉附」的大道理。對志士、烈士而

言，夫妻有深情摯愛，但又不溺於家庭一私之愛，且不為之羈絆者才能成為

「英雄」。林覺民書函中交代妻子：兒子依新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

之，使之肖我」，又說「汝腹中之物，吾疑其為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

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為志，則我死後，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

幸！」 98 此中顯示，林覺民要妻子作的是「賢妻良母」，所有希望則寄託在下

一代。這又說明，在以男子為本位的社會，婦女被要求更多的是作為「妻子」

的自我，而不是女性真正自主的自我 99 ─包括英雄的妻子在內。

96 這方面的分析可參考：翟志成，〈宋明理學的公私之辨及其現代意涵〉；黃克武，〈從追求正道

到認同國族─明末至清末中國公私觀念的重整〉，均收入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

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1-112。
97 同註 95。
98 同註 95。
99 在文學創作上對男權的批判也有類似的分析，見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男權

意識的批判》（北京：三聯書店，1995），第三、四章，頁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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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知識分子面對西方衝擊，國家陷於危亡之際，救

亡圖存成為重要關懷。如何從傳統中掙脫，以便與列強相抗衡，是國人共同的

話題。使二萬萬女子脫離淒慘、危險的「黑闇」世界， 100 也開始成為男女兩

性議論的焦點。

晚清是一個變革時期，充滿了過渡色彩。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拔河，既具保

守性，又具現代性。辛亥革命時期的兩性緊張關係，正可由社會變遷中深刻體

會。具體的說，這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已由廢纏足、興女學的討論，進

展到女性實際參與革命。在思想上，已由「啟婦智」、呼籲健全「國民之母」，

到提倡女權。較之傳統，婦女地位已略有改進。不過，在時代的侷限下，男權

依舊高張，從男性出發的婦女解放論，以及「和男人一起鬧革命」的經驗顯

示，只要女子還屈從在「和男人一樣」的訴求陰影下，婦女政治、社會的角色

和地位，便還會有改變的空間。

辛亥革命時期，相對於傳統，女子的社會地位是有些不同，這和少數留

日、激進、革命化的女性有關。無政府主義者何震石破天驚的提出「打破固有

社會階級，必自破男女階級始」的說法，應該是女界主張「男女革命要與種

族、政治、經濟諸革命並行」的第一人。 101 無政府主義者理想高遠，這種言

論發揮影響力應該在五四前後。嚴格說，秋瑾是一位種族主義者，她參加光復

會，發揮的政治、社會理念，多與個人的體驗及日本思潮的影響有關。她的基

本要求是男女平等，也相信女人可以做男人能做的事，因此結團體、辦刊物、

100 秋瑾把晚清的婦女處境，形容為處在最淒慘、最危險的「黑闇界」。見〈1907年《中國女報》
發刊詞〉，收入蕭平編，吳小如注，《辛亥革命烈士詩文選》，頁149-152。

101  何震在〈天義報〉中指出；「欲破社會固有之階級，必自破男女階級始。所謂破男女階級者，
即無論男女，均與以相當之教養，相當之權利，使女子不致下於男，男子不能加於女，男對於

女若何，即女對於男亦若何。如有女下男而男加女者，則女界共起而誅之，務使相平而後已。

夫以男女階級之嚴，行之數千載，今也一旦而破之，則凡破壞社會之方法，均可順次而施行，

天下豈有不破之階級哉！夫居今日之世界，非盡破固有之階級，不得使之反於公；居今日之中

國，非男女革命與種族政治經濟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於真公。」何震的另一篇文章〈女子解

放問題〉也有深入的闡論。二文均收入《時論選集》，卷二冊下，頁818-820；95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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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革命活動，均不亞於男子。雖有人稱她是中國「不折不扣的娜拉（No-

ra）」， 102 但她的思想和行徑終究不宜列入易卜生（Henrik Ibsen）個人主義

的範疇來討論。 103 秋瑾的英雄氣概和男人氣息，還深深刻劃了時代的烙印。

這個時期的兩性關係還有三個特點值得討論：一是在劇變時代下女性的角

色，「賢妻良母」傳統婦女「理想」的形象，是否仍應視為女性天職？晚清知

識分子由國家求富求強出發，一旦視女性為國民之母，母性與女性合而為一，

男權的偏見便告浮現，「賢良論」後來在不同的年代一再被提出來討論，說明

婦女解放的源頭─「為人」、「為女人」仍有爭論的餘地。第二個特色是「擬

男主義」在清末民初的流行。在父權、夫權牢固，女權社會條件不足的情況

下，女子要求「與男人一樣」，做男人能做的事業，應是婦女解放運動的起

步，從秋瑾到唐群英都有這樣的傾向，問題出在革命成功後，女子既否定「賢

妻良母」，又不願做「男性化的女人」時，女性解放運動該何去何從？這個問

題顯然不是辛亥時期婦女能回答的課題。第三個議題是在危急存亡之秋，兩性

都會面臨民族大義與個人私情之間的抉擇。西方由政治出發的「公」「私」概

念，本與傳統中國由倫理出發的「公」「私」概念不同，晚清西方思想引入之

前，中國思想界也已有超越宋明理學，蹦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觀

念，清末激進派雖然提出「私之云者，公之母也；私之至焉，公之至也」 104 的

說法，但基本上「滅私存公」仍是知識分子救亡運動的主要精神依據。這一來

在革命歷史中往往只見國家民族大愛，私人感情往往晦而不彰。兒女情不能

長，英雄氣不能短，成了男女兩性的必然選擇。於是「聖人之愛其國人也，尤

愛其家人，愛其父母也，尤愛其妻子，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乃賤傷矯情之

說，反於天理者也。」 105 這樣的說法，在這個時代便極為少見，否則只有靠

外國人說出口了。

辛亥革命，婦女當然有正面的貢獻，婦女的角色也開始引人注目。不過男

102 郭沫若，〈「娜拉」的答案〉，轉見許慧琦，前引文，頁 19。
103 西方傳來易卜生的個人主義，到五四才有發揮，秋瑾的資料和論述中，還看不到這種思潮的影

響。又參見Mary B. Rankin, Ibid., pp. 49-58.
104〈公私篇〉，原載《浙江潮》1，1903. 2，收入《時論選集》，卷一冊下，頁 493。
105 日本福澤諭吉的說法，見氏撰，〈男女交際論〉，張肇桐譯，秦毓鎏校，《女子世界》2：6，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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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兩性對雙方或各自角色的認定，仍受傳統觀念相當的制約。 106 整個的說，

從女性出發對女子地位與權益自覺性維護，仍有不足，因此辛亥革命的結果，

實質上多數女性仍感受不到地位的提升，五四時期婦女解放運動之所以需要更

深入的發展，原因在此。不過，到二十世紀二○、三○年代，最嚴重的是五○

到七○年代，中國革命的旗幟高揚，「撐起半邊天」的女性備受推崇，當革命

徹底把社會給制度化，「存革命、滅人欲」 107 成為口號時，不禁使人懷疑，無

性的世界究竟又能撐多久？

106 例如民國元年一月在北京炸死宗社黨領袖良弼，自己也殉身的烈士彭家珍，他的未婚妻王氏請
過門守節，「王氏坐八抬大轎，⋯⋯軍樂鏗鏘，車馬絡繹，街道為之擁塞，嚴、張兩都督均親

往慶賀，觀者咸嘖稱羨。」革命的結果，似乎對一般人的觀念改變不大。見〈王烈女過門守節

之誌盛〉，《申報》，1912 年 6 月 5 日。
107 語出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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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is Brief but Glory Endures: Gender and
Revolution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Fang-shang Lü＊

Abstract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wa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a change that had much to do with a few radical

and revolutionary women who had returneded from Japan.  The anarchist He Chen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first Chinese female to advocate that “sexual revolution

must go hand in hand with ra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volutions,” a view that

was to have an impact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fervent nationalist Chiu

Chin, a participant in the Restoration League, had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that

largely reflected both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current trends in

Japanese thought and left a profound imprint on the times with her heroic and

masculine deeds.

There are three further features of the sexual relations of this period t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first feature is that of the role of the woman in a time of radical

change, specifically,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traditional ideal of the “good

housewife and virtuous mother” should continue to be regarded as a duty bestowed

by Heaven.  The masculine bias of late Ch’ing intellectuals came to the forefront

when, in their search for ways to enrich and strengthen the country, they concluded

that females were the mother of the nation and went on to collapse the concepts of

Keywords: 1911 Revolution, women’s rights, gender/sex, public/private, mother

of the nation

  ＊ Fang-shang Lü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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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hood and femininity into one.  That the theory of the “good housewife and

virtuous mother” continued to be brought up and debated in the years to come

suggests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discussion as to whether the notions of “being a

human/person” and “being a woman” were actually the sources of the woman’s

liberation movement.  The second feature is the popularity of “imitating the

masculine” during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years.  In light of the strong

hold on power enjoyed by both fathers and husbands and the lack of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the rise of womens’ power, the demand by women to “be the same as

men” and do things and jobs that men did, as seen in the examples of both Chiu Chin

and T'ang Ch’un-yin, was the first stage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But

with women rejecting the notion of being a “good housewife and virtuous mother”

and not subscribing to “masculinized womanhood”, the question then arose as to

what direction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was to take in the wake of the

success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This clearly was not a question that could be

answered by the women of that period.  The third feature is the choice between

national causes and personal love that both sexes have to face during periods of

national crisis and collapse.  Overall, the idea that “annihilation of selfishness for the

survival of public interests” was the dominant faith among intellectuals in the

salvation movement. As such, the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is filled with stories of

great love for one’s people and country and short on tales of personal emotions:

romantic love could wait, heroicism could not, and the choices of men and women

of the period largely reflected that situation.

Without question, women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ir role has started to attract attention.  However, traditional ideas exercised

considerable constraint over the way in which men and women identified the role

of their own sex and that of the other, which was why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had to develop further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